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第七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2016年03月12日上午10:30～12:00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190巷16號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二樓會議室) 

          主席:莊書豪 

1.應出席理事:9人 

  實際出席理事:4人 

2.應出席監事:3人 

  實際出席監事:2人 

3.出席理事:莊書豪、劉嘉豐、廖國權、吳洲平 

4.出席監事:李正義、郭崇源 

5.請假理事:鄭鴻儀、賴昱暄、張桂彬、吳政憲、林阿德 

  請假監事:劉建章 

 

二、主席致詞(10:30~10:35)： 

     應出席理監事 12位，現出席 6位，（如簽到單）已過 1/2，宣

布開始開會。 

三、會務報告(10:40~11:00)： 

  (一)一○四年度收發文紀錄表。 

  (二)一○四年度會務支出明細表。 

   (三)一○五年一~二月收發文紀錄表。 

   (四)一○五年一~二月會務支出明細表。 

 

 



四、討論提案(11:00~11:40)： 

第一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審查一○四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附件一)。 

    說明：依據內政部「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工商團體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當年

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 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或監事)審核，

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後，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因故未能如

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者，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

報大會追認。」  

    決議：通過，並由監事會造具審核意見書。 

 

第二案：提案人  李正義 

    案由：鑑定報告格式是否有修改必要?。 

說明：李正義技師建議鑑定報告格式可以參考台北市機械 

       技師公會再做修改，附上本公會與台北市機械技師 

       公會鑑定報告（附件二)。 

    決議：下次理監事會議由吳洲平技師分享報告格式，並在共 

       同討論後再做修正。 

 

  

五、臨時動議…………………………(11:40~12:00) 

   第一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本會鑑定輪值技師，主審、複審之分配。 



    說明：本會鑑定案，主審應由個人事務所技師所接，複審由 

       任聘於顧問公司技師所接，除非由聘顧公司出示證明 

       同意所屬專任技師在外接案，則可參加本會輪值鑑定 

              之主審。 

    決議：通過。 

 

  第二案：提案人  劉嘉豐 

    案由：理監事會議，建議能補貼車馬費。 

    說明：因理監事來自各地，出席率逐次遞減。 

    決議：通過，同意依票根實報實銷或自行開車者依自強號票 

       價支給。 

 

 

六、散會 



 

會務報告 
           (一)一○四年度收發文紀錄表。 

         (二)一○四年度會務支出明細表。 

          (三)一○五年一~二月收發文紀錄表。 

          (四)一○五年一~二月會務支出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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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03
2 

10
4.

03
.3

1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補
助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策
略

1
.
公
告
轉
知
各
會
員

10
.0

3.
2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0
9
3
0
2
0
號

聯
盟
赴
海
外
拓
點
計
畫
」
申
請
作
業
說
明
會

2.
文
存

(6
個
月
)

03
3 

10
4.

03
.3

1 
行
政
院

工
程
管
字
第

為
提
升
效
能
建
置
「
公
共
工
程
標
案
管
理
系
統
(
廠
商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0

3.
2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0
9
2
5
3
0
號

端
)
J

2.
文
存

理事
長:
國

如
:

區
產

i
3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校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03
4 

10
4.

04
.0

1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1
0
4
.
3
.
2
5
發
布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補
助
國
內

1
.
公
告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03
.2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0
8
9
1
0
3
號

工
程
產
業
策
略
聯
盟
赴
海
外
拓
點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

2.
文
存

03
5 

10
4.

04
.0

1 
財
政
部
北
區
國
稅

北
區
國
稅
審
二
字
第

10
3
年
度
所
得
資
料
款
義
解
答

1.
 P
O
上
網
並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03
.3

0 
局

1
0
4
0
0
0
5
0
7
7
號

2.
文
存

03
6 

10
4.

04
.0

1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南
院
崑
民
雨

10
3
年

10
4.

03
.2

5 
民
事
庭

度
訴
字
第

40
6
號

清
償
債
務
事
件
是
否
有
意
願
擔
任
擔
任
鑑
定

4
月

13
日
發
文
報
價

03
7 

10
4.

04
.1

5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中
區
國
稅
大
智
服
務

10
4
年

4
月

24
日
舉
辦

r1
03
年
度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等

1
.
本
會
派
葉
欣
鑫
出
席

10
4.

04
. 1

3 
大
智
稽
徵
所

字
1
0
4
0
6
5
1
3
8
6
號

申
報
講
習
」

2.
文
存

03
8 

10
4.

04
.2

0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消
署
預
字
第

研
商
消
防
設
備
師
及
消
防
設
備
士
管
理
辦
法
部
份
條
文

本
會
派
李
正
義
技
師
出
席

10
4.

04
.1

6 
1
0
4
0
5
0
0
1
8
0
號

修
正
草
案
第

2
次
會
議

03
9 

10
4.

04
.2

0 
台
北
市
環
境
工
程

北
環
技
字
第

本
會
第

10
屆
理
事
長
選
出
為
黃
建
源

文
存

10
4.

04
.1

3 
技
師
公
會

1
0
4
0
9
5
號

04
0 

10
4.

04
.2

0 
高
雄
市
政
府
水
利

高
市

7
~
營
字
第

鳳
山
溪
污
水
處
理
廠
污
泥
消
化
槽
現
階
段
功
能
提
升
案

將
資
料
交
由
承
辦
技
師
莊
書
豪
理
事
長

10
4.

04
.1

3 
局

1
0
4
3
1
9
5
5
4
0
0
號

評
估
報
告
書

04
1 

10
4.

04
.2

2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中
梭
秀
實

10
3
偵

10
4.

04
.2

1 
院
檢
察
署

23
78
9
字
第

請
提
供

1
0
4
.
4
.
2
4
鑑
定
相
關
資
料

發
文
請
當
事
人
提
供
鑑
定
所
需
文
件

0
3
8
6
1
0
號

04
2 

10
4.

04
.2

7 
中
華
民
國
電
機
技

電
機
技
師
(
全
國
)
第
二
屆
理
監
事
選
出
李
華
深
為
理
事
長

存
檔

10
4.

04
.2

4 
師
公
會

字
第

10
40

41
65
號

04
3 

10
4.

04
.3

0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
圈
內
外
專
業
期
刊
」
修
正
一
覽
表

文
存

10
4.

04
.2

9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3
3
6
6
1
號

04
4 

10
4.

05
.0

7 
社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水

高
水
保
技
字
第

遷
移
新
址
一
高
雄
市
左
營
區
博
愛
四
路

2
號

2
0
樓
之
一

存
檔

10
4.

05
.0

6 
土
保
持
技
師
公
會

1
0
4
0
2
3
號

理
事
長
:

國
4 

製
表
:
監
函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04
5 

10
4.

05
.0

7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經
標
一
組
字
第

10
4
年
第

3
、
4
次
召
開
物
流
及
包
裝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委

請
台
北
方
面
有
空
技
師
出
席

10
4.

05
.0

6 
局
第
一
組

1
0
4
1
0
0
0
7
2
2
0
號

員
會
會
議

04
6 

10
4.

 0
5.

 1
1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修
正
-
外
國
人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05
.0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3
7
3
3
0
號

2.
文
存

。4
7

10
4.

05
.1

4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分
分
院
昭
氏
字

鼎
祥
與
金
門
酒
廠
給
付
工
程
報
酬
事
件
鑑
定
進
度
為
何

回
函
告
知
進
度

10
4.

05
.1

5 
門
分
院

第
19
1
號

04
8 

10
4.

 0
5.

 1
8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工

中
工
秘
字
第

亞
太
工
程
師
協
調
委
員
會
暨
國
際
工
程
師
協
調
委
員
會

1
.
公
告
告
知
各
會
員
，
如
;
有
要
出
席
請

10
4.

 0
5.

 1
2 
程
師
學
會

1
0
4
0
6
9
1
4
6
號

大
會
會
議
於
土
耳
其
召
開

, 

向
公
會
登
記

?
.
文
存

04
9 

10
4.

05
.2

2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補
助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策
略
聯
盟
赴
海
外
拓
點
計
畫
第

2
1
.
公
告
各
會
員

10
4.

05
.1

8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5
5
8
1
0
號

次
開
放
申
請

2.
文
存

05
0 

10
4.

05
.2

5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消
署
預
字
第

「
消
防
設
備
師
及
消
防
設
備
士
管
理
辦
法
」
修
正
草
案
第

存
查

10
4.

05
.2

1 
1
0
4
0
5
0
2
5
5
3
號

2
次
會
議
紀
錄

05
1 

10
4.

05
.2

7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9
4
條
設
置
之
專
家
學
者
建
議
名
單
資
料

存
查

10
4.

05
.2

1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6
1
8
1
0
號

庫
推
薦
人
還
事
宜

05
2 

10
4.

06
.0

2 
行
政
院

工
程
企
字
第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05
.2

7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6
8
6
5
0
號

修
正
「
工
程
採
購
契
約
範
本
」

2
.
P
o
土
本
會
網
站

3.
存
杏

05
3 

10
4.

06
.0

4 
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局

彰
機
勞
字

請
責
會
鑑
定
本
段
蒸
汽
機
機
車
鍋
爐

1
.
依
規
定
先
行
報
價

10
4.

06
 

彰
化
機
務
段

10
40

01
64

1 
2.
文
存

05
4 

10
4.

06
.0

4 
內
授
營
建
字
第

專
業
技
師
賴
秋
勳
等

2
2
位
辦
法
建
築
物
結
構
與
設
備
專

存
查

10
4.

05
.2

1 
內
政
部

1
0
4
0
8
0
8
4
8
4
1
號

業
工
程
簽
證
業
務
乙
案

05
5 

10
4.

06
.0

8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經
標
一
組
字
第

10
4
年
第

5
、
6
次
召
開
物
流
及
包
裝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委

1
.
本
公
會
派
李
正
義
技
師
出
席

10
4:

06
.0

5 
局
第
一
組

1
0
4
1
0
0
0
9
0
9
0
號

員
會
會
議

2.
文
存

理事
長:
國

5 
如
:
區
盈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內
容
摘
要

05
6 

10
4.

06
.1

0 
臺
中
市
工
程
技
術
顧
中
市
工
技
顧
字

舉
辦
「
工
程
實
務
爭
議
與
仲
裁
」
系
列
講
座
，
踴
躍
報
名

1
.
請
轉
知
會
員
踴
躍
參
加

10
4.

06
.0

3 
問
商
業
同
葉
公
會

第
00

16
號

2.
文
存

05
7 

10
4.

06
.1

1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雄
院
隆

1
0
3
司
執

10
4.

06
.0

2 
院
民
事
執
行
處

治
字
第

1
5
9
7
1
4
號
正
大
營
造
與
唆
:
嘩
工
程
清
償
票
款
強
制
執
行
事
件

由
莊
書
豪
技
師
鑑
定

05
8 

10
4.

06
.1

1 
台
灣
省
環
境
工
程

省
環
技
字
第

第
10
屆
新
任
理
事
長
胡
思
聰

10
4.

06
.1

0 
技
師
公
會

10
40
61
00
1
號

文
存

05
9 

10
4.

06
.1

1 
嘉
義
縣
政
府

府
水
道
字
第

10
4.

06
.0

9 
1
0
4
0
0
8
9
5
3
0
號

訂
1
0
4
.
6
.
1
0
朴
子
水
資
源
機
械
設
備
鑑
定
案
會
勘

準
時
與
會

06
0 

10
4.

06
.1

2 
行
政
院

工
程
管
字
第

修
正
「
公
共
工
程
金
質
獎
頒
發
作
業
要
點
」

1
.
本
函
文

(
2
頁
)
轉
知
會
員

10
4.

06
.0

8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8
2
6
3
0
號

2.
文
存

06
1 

10
4.

06
.1

5 
屏
東
縣
政
府

屏
府
水
工
字
第

「
大
潮
洲
人
工
湖
及
林
後
四
林
平
地
森
林
遊
樂
區
生
與

10
4.

06
.1

2 
1
0
4
1
7
3
7
5
3
0
0
號

灌
溉
引
水
工
程
」
驗
收
請
款

文
存

06
2 

10
4.

06
.1

8 
行
政
院

工
程
人
才
第

1
.
轉
知
各
會
員
，
荐並
請
踴
躍
提
出
，
本

10
4.

06
.1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8
7
9
3
0
號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專
業
獎
章
」
受
理
推
薦

會
彙
整
後
推

2.
文
存

06
3 

10
4.

06
.2

2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消
署
預
字
第

修
正
「
消
防
設
備
師
及
消
防
設
備
士
管
理
辦
法
」
部
分
條

1
.
轉
知
各
會
員

10
4.

06
.1

7 
1
0
4
0
0
0
7
8
9
2
號

文
2.
文
存

06
4 

10
4.

06
.2

2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署
毒
登
字
第

第
二
階
段
「
新
化
學
物
質
及
既
有
化
學
物
質
登
錄
法
規
及

1
.
轉
知
各
會
員

10
4.

06
.1

8 
化
學
物
質
登
錄
中
心

1
0
4
0
0
0
0
U
0
0
4
7
號

系
統
說
明
會
」

2.
文
存

06
5 

10
4.

06
.2

2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北
院
木
民
竹

10
4.

06
.1

7 
院

10
2
建

15
8
字
第
臺
北
自
來
水
、
三
永
鐵
工
廠
與
京
揚
工
程
補
充
鑑
定

於
11
月

9
日
呈
補
充
鑑
定
報
告

1
0
4
0
0
1
0
9
9
8
號

06
6 

10
4.

06
.2

5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工
程
技
字
第

1
.
下
次
提
理
監
事
會
議
討
論
，
決
議
後

10
4.

06
.2

3 
委
員
會

1
0
4
0
0
1
9
5
1
3
0
號

第
七
屆
第
八
次
理
監
事
會
議
章
程
修
訂
仍
有
未
洽

送
年
度
大
會

2.
文
存

理事
長:
壓

縣
:

慶
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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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06
7 

10
4.

06
.3

0 
台
內
消
字
第

「
消
防
法
施
行
細
則

J
修
正
條
文

1
.
轉
知
各
會
員
，
並

P
O
上
本
會
網
站

10
4.

06
.2

9 
內
政
部

1
0
4
0
8
2
0
8
2
3
4
號

2.
文
存

06
8 

10
4.

06
.3

0 
英
傑
技
師
事
務
所

1
0
4
英
簡
字

忠
民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委
託
之
台
南
市
安
平
水
資
源

文
存

10
4.

06
.2

9 
1
0
4
0
4
0
7
號

回
收
設
備
鑑
價
報
告

06
9 

10
4.

07
.0

6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水

省
水
技
公
字
第

舉
行
第
十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致
謝
息
贈
花
籃

文
存

10
4.

07
.0

1 
利
技
師
公
會

1
0
4
0
7
0
1
0
0
1
號

07
0 

10
4.

07
.0

6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水

省
水
技
公
字
第

第
十
屆
理
監
事
及
理
事
長
選
舉

文
存

10
4.

07
.0

1 
利
技
師
公
會

1
0
4
0
7
0
1
0
0
2
號

07
1 

10
4.

07
.0

8 
台
內
團
字
第

職
業
團
體
業
務
移
至
北
部
辦
公
室

1
.
遵
照
辦
理

內
政
部

..
‘
..

 '
..

.‘
 

10
4.

06
.2

2 
1
0
4
1
4
0
4
0
5
4
號

2，
文
存

07
2 

10
4.

07
.1

3 
臺
南
市
政
府
水
利

南
市
水
污
養
字
第

台
南
安
平
回
收
中
心
委
託
代
第
三
方
設
備
功
能
鑑
定
及

文
存

10
4.

 0
7.

 0
7 
局

1
0
4
0
6
6
0
7
4
1
號

鑑
價
報
告
會
議
紀
錄

07
3 

10
4.

07
.1

4 
林
承
民
技
師

一
般
土
木
、
水
利
或
環
境
工
程
設
計
階
段
，
機
械
工
程
部

1
.
已
回
覆

10
4.

07
.1

3 
分
是
否
不
須
包
括
施
工
、
製
造
圖
等
圖
說
繪
製

2.
文
存

07
4 

10
4.

07
.1

5 
雄
院
隆

1
0
3
司
執
儘
速
檢
送
天
車
鑑
價
報
告

10
4.

07
.0

8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治
第

1
5
9
7
1
4
號

於
7
月

2
8
日
呈
鑑
定
報
告

07
5 

10
4.

07
. 1

3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是
豆
標
一
組

物
流
及
包
裝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委
員
會

10
4
年
第

7
.
8
次

1
.
本
會
派
李
正
義
常
務
監
事
出
席

10
4.

07
.1

3 
局
第
一
組

10
41

00
10

93
0 

會
議

2.
補
助
車
資

3.
文
存

07
6 

10
4.

07
.1

3 
台
北
市
結
構
工
程
工

(1
0
4
)
北
結
師
銘

10
4.

 0
7.

 0
8 
業
技
師
公
會

(
十
二

)
字
第

第
十
二
屆
新
任
理
事
長
主
光
銘

文
存

1
0
4
0
4
6
7
號

07
7 

10
4.

07
.2

0 
台
北
市
冷
凍
空
調
北
市
冷
師
字
第

承
蒙
貴
會
惠
賜
名
花
佳
卉
於
本
會
第
十
二
屆
第
三
次
會

1
.
告
知
對
方
本
會
地
址
.
電
話
已
更
改

10
4.

07
.1

4 
技
師
公
會

1
0
4
2
7
2
2
號

員
大
會

2.
文
存

極
盡

製
表
:

7 
國

理
事
長
: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07
8 

10
4.

07
.2

1 
中
華
工
程
仲
裁
協
工
仲
協
字
第

1
0
3

、
1
0
4
年
度
團
體
會
員
常
年
會
費
繳
納

7
月

30
繳
交
會
費

10
4.

07
.1

8 
會

。7
18

03
號

07
9 

10
4.

07
.1

3 
台
北
市
環
境
工
程
北
環
技
字
第

核
准
登
記
為
「
社
團
法
人
台
北
市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

文
存

10
4.

07
.1

6 
技
師
公
會

1
0
4
1
9
4
號

08
0 

10
4.

07
.1

3 
行
政
院

工
程
管

推
薦
參
選
「
第

15
屆
公
共
工
程
金
質
獎
」

i3i文
i存i
li
主主

持其
主3

1前
10

4.
07

. 1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0
40

02
26

66
0 

08
1 

10
4.

07
.2

3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
強
化
支
援
一
金
融
情
蒐
後
援
創
商
機
」
議
題
內
容
提
出

1
.
轉
知
各
會
員

10
4.

07
.1

6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2
2
7
4
1
0
號

意
見

2.
文
存

。8
2

10
4.

07
.2

4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金
分
院
昭
氏
字

鼎
祥
與
金
門
酒
廠
鑑
定
進
度
為
何

於
7
月

2
8
日
呈
鑑
定
報
告

10
4.

07
.2

1 
分
院

第
31

0
號

08
3 

10
4.

07
.2

9 
嘉
義
縣
政
府

府
水
道
字
第

朴
子
水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鑑
定
案
訂
於

7
月

30
日
下
午

2
由
莊
書
豪
技
師
準
時
與
會

10
4.

07
.2

7 
10
40

13
76

31
號

時

08
4 

10
4.

07
.3

0 
豆
豆

i齊
部
標
準

經
標
一
組
字
第

物
流
及
包
裝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委
員
會

10
4
年
第

9
、
10

文
存

10
4.

07
. 

檢
驗
局
第
一
組

1
0
4
1
0
0
1
1
9
0
0
號

次
會
議

08
5 

10
4.

08
.0

::;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7]
(.
營
字
第

「
鳳
山
溪
污
水
處
理
廠
消
化
槽
功
能
提
升
委
託
服
務
素

」
1
.
本
會
派
賴
旦
喧
技
師
出
席

10
4.

08
.0

4 
水
利
局

1
0
4
3
5
0
3
0
2
0
0
號

期
初
審
查
會
議

. 
2.
文
存

08
6 

10
4.

08
.1

1 
經
濟
部
智
慧

智
車
字
第

「
專
利
侵
害
鑑
定
要
點
」
修
正
草
案
研
討
會

1
.
請
台
北
會
員
代
表
本
會
出
席

10
4.

08
.0

5 
財
產
局

1
0
4
1
2
3
0
1
0
2
0
號

2.
文
存

08
7 

10
4.

08
.1

2 
行
政
院

工
程
企
字
第

「
服
質
協
定
」
談
判
及
溝
溝
情
形
對
外
發
布
之
新
聞
稿

1
.
通
知
各
會
員

10
4.

08
.0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2
5
2
5
5
0
號

2.
存
檔

08
8 

10
4.

08
.1

4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補
助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策
略
聯
盟
赴
海
外
拓
點
申
請
作
業

1
.
通
知
各
會
員

10
4.

08
.1

1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2
5
8
0
1
0
號

2.
存
檔

理
事
長
:

國
服

:
區
蓋
起

8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來
文
日
期

e 

號 08
9 

10
4.

08
.1

4 
行
政
院

工
程
企
字
第

「
服
賀
協
定
」
談
判
及
溝
溝
情
形
對
外
發
布
之
新
聞
稿
世
界
貿

1
.
通
知
各
會
員

10
4.

08
.1

0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2
4
7
8
8
1
號

易
組
織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1
0
4
.
8
.
1
2
起
對
鈕
西
蘭
生
效

2.
存
檔

09
0 

10
4.

08
.1

8 
台
中
市
工
程
技
術
顧

(1
0
4
)
中
市
工
技

「
工
程
實
務
爭
議
與
仲
裁
」
系
列
講
座

1
.
通
知
各
會
員

10
4.

 0
8.

 1
4 
問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顧
字
第

00
25
號

2.
存
檔

09
1 

10
4.

08
.1

8 
臺
灣

中
院
來
沙
簡
民
遠

E
 

10
4.

08
.1

7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
3
沙
簡

46
2
字

派
員
至
被
告
錯
泰
封
存
系
爭
鑑
定
物
品

遵
照
辦
理

第
53
73
號

09
2 

10
4.

 0
8.

 1
8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理

(1
04

)
太
合
字
第

敬
邀
出
席
「
全
球
政
經
現
況
與
我
國
產
業
機
會
」

1
.
通
知
各
會
員

10
4.

08
.1

7 
事
中
攀
民
團
委
員
會

10
40

65
號

2.
存
檔

09
3 

10
4.

08
.2

1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7j
(
營
字
第

鳳
山
溪
污
水
處
理
廠
污
泥
期
初
會
議
改
期

1
.
本
會
派
賴
昱
喧
技
師
出
席

10
4.

08
.2

0 
水
利
局

1
0
4
3
5
4
4
3
2
0
0
號

2.
轉
知
賴
技
師

09
4 

10
4.

08
.2

5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南
院
崑
字
第

推
薦
臺
南
地
區
有
意
願
擔
任
調
解
委
員
名
冊

1
.
本
會
推
荐
鄭
鴻
儀
技
師

10
4.

08
.2

1 
臺
南
簡
易
庭

10
40
00
00
02
號

2.
存
檔

09
5 

10
4.

08
.2

6 
臺
灣

中
院
麟
沙
簡
民
遠

10
4.

08
.2

5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
3
沙
商

4
6
2
字

息
請
就

「
民
事
調
查
證
據
聲
請
」
狀
事
項
函
復
本
院

遵
照
辦
理

第
55
13
號

09
6 

10
4.

08
.3

1 
臺
灣

北
院
木
氏
竹

10
2

1
0
2
年
度
字
第

1
5
8
號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補
充
鑑
定
報
告
進

10
4.

08
.2

6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建
15

8
字
第

度
為
何

回
覆
告
知
進
度

1
0
4
0
0
1
5
9
0
8
號

09
7 

10
4.

09
.0

3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4
中
分
東
民
噱
決

患
于
排
定
日
期
會
同
兩
造
(
漢
強
、
遠
縈
)
至
機
台
現
場
鑑

10
4.

09
.0

1 
臺
中
分
院

10
4
上

15
7
字
第

定
系
爭
機
台

10
月

1
日
發
文
報
價

10
02

6
號

09
8 

10
4.

09
.0

3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水
營
字
第

「
鳳
山
溪
污
水
處
理
廠
消
化
槽
委
託
服
務
」
期
初
會
議
紀
轉
知
賴
技
師

10
4.

09
.0

4 
水
利
局

1
0
4
3
5
7
4
4
3
0
0
號

錄

09
9 

10
4.

09
.0

9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中
區
國
稅
臺
中

1.
 E

-m
ai

 1
給
各
位
會
員

10
4.

09
.0

7 
局
臺
中
分
局

銷
售
字
第

免
用
統
一
發
票
小
規
模
營
利
會
員
應
依
規
定
辦
理

2.
存
檔

1
0
4
0
1
5
9
0
4
2
號

3
.
d t 刊 Y J R - A軒 - z

的
:
國

製
表
:

區
函

9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10
0 

10
4.

09
.1

0 
經
濟
部
水
利
局

水
三
工
字
第

「
蜈
蚣
崙
排
水
系
統
治
理
工
程
一
箱
涵
及
閥
門
」
工
程
驗

由
莊
書
豪
技
師
協
助
驗
收

10
4.

09
.0

8 
第
三
河
川
局

1
0
4
1
0
6
2
2
4
0
號

收

10
1 

10
4.

 0
9.

 1
0 
中
華
台
北
國
際
(
亞

亞
師
監
發
字
第

其
備
國
際
工
程
師
及
亞
太
工
程
師
資
格
者
逕
向
本
會
申

1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提
出
申
請

10
4.

09
.0

7 
太
)
工
程
師
監
督
委

1
0
4
0
8
5
號

請

2.
存
檔

員
會

10
2 

10
4.

09
. 1

6 
雲
林
縣

林
鄉
清
字
第

「
雲
林
縣
林
內
鄉
公
所
橋
樑
式
全
電
子
地
磅
」
協
助
工
程

1
.
本
會
派
賴
豆
喧
技
師
出
席

10
4.

09
.1

4 
林
內
鄉
公
所

1
0
4
0
0
1
2
5
0
8
號

預
算
審
查

2.
文
存

10
3 

10
4.

09
.2

2 
新
北
市
政
府

新
北
水
抽
字
第

土
城
抽
水
站
因
颱
風
造
成
機
組
當
機
請
派
員
現
場
勘
查

1
.
本
會
牛
息
氏
技
師
出
席

10
4.

09
.1

8 
水
利
局

1
0
4
1
7
9
7
4
7
0
號

後
續
鑑
定
事
宜

2.
文
存

10
4 

10
4.

09
.2

4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1
.
下
次
提
理
監
事
會
議
討
論
，
決
議
後

10
4.

09
.2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0
4
2
2
0
號

第
七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章
程
修
訂
仍
有
未
洽

送
年
度
大
會

2.
文
存

10
5 

10
4.

09
.2

4 
雲
林
縣

林
鄉
清
字
第

「
雲
林
縣
林
內
鄉
公
所
橋
樑
式
全
電
子
地
磅
」
工
程
預
算

存
檔

10
4.

09
.2

2 
林
內
鄉
公
所

1
0
4
0
0
1
2
9
5
7
號

審
查
訂
於

1
0
4
.
9
.
2
4
舉
行

10
6 

10
4.

10
.0

1 
中
興
工
程
顧
門
股
份
有

(1
0
4
)
高
雄
地
鐵

1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09
.2

5 
限
公
司
高
雄
地
鐵
工
程

字
第

05
15
號

茲
徵
電
機
、
機
械
或
空
調
技
師
有
意
就
任
者

2.
文
存

處

10
7 

10
4.

10
.0

7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水
管
字
第

「
鳳
山
溪
污
水
處
理
廠
消
化
槽
委
託
服
務
」
期
初
報
告
書

1
.
通
知
賴
昱
喧
技
師

10
4.

10
.0

2 
水
利
局

1
0
4
3
6
4
6
5
8
0
0
號

第
二
次
審
查
會
議

2.
文
存

10
8 

10
4.

10
.0

8 
台
內
消
字
第

修
正
「
消
防
設
備
師
、
士
管
理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1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0
.0

6 
內
政
部

1
0
4
0
8
2
0
9
8
1
4
號

2.
文
存

10
9 

10
4.

10
.0

8 
寶
元
營
造
有
限
公

(1
04

)
寶
工
字
第

「
荷
芭
嶼
排
水
系
統
一
鴨
母
寮
中
排
一
改
善
工
程
併
辨
土

本
案
鑑
定
技
師
莊
書
豪

10
4.

10
.0

7 
司

1
0
4
1
0
0
7
號

石
標
售
」
抽
水
機
故
障
釐
清
原
因

11
0 

10
4.

 1
0.

 1
3 
日
盛
國
際
租
質
股

(1
04

)
日
租
法
字

派
員
協
助
鑑
定
本
公
司
取
回
機
器
設
備
乙
套

依
規
定
報
價

10
4.

10
.0

8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10

8
號

理事
長:
國

如
:
區
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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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11
1 

10
4.

 1
0.

 1
3 
經
濟
部
水
利
局

水
三
工
字
第

「
蜈
蚣
崙
排
水
系
統
治
理
工
程
一
箱
涵
及
閉
門
」
工
程
驗

準
時
與
會

10
4.

 1
0.

 1
2 
第
三
河
川
局

1
0
4
0
1
0
6
8
6
0
0
號

收
時
間
訂
於

1
0
4
.
1

1.
3 

11
2 

10
4.

 1
0.

 1
5 
行
政
院

工
程
管
字
第

網
頁
系
統
已
建
置
「
工
程
施
工
查
核
業
務
交
流
平
臺
」

1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0
.1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2
7
8
4
0
號

2.
文
存

11
3 

10
4.

10
.1

6 
息
民
實
業
股
份

(1
04

)
柳
資
發
字

委
請
劉
嘉
豐
技
師
協
助
「
臺
南
市
柳
學
水
資
源
、
回
收
中
心

1
.
本
案
派
劉
嘉
豐
技
師
鑑
定

10
4.

 1
0.

 1
5 
有
限
公
司

第
13

0
號

委
外
操
作
維
護
及
設
備
改
善
工
程
」
功
能
報
告

2.
請
公
會
開
立
伍
萬
元
收
據

3.
文
存

11
4 

10
4.

 1
0.

 2
2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1.
請
各
位
會
員
踴
躍
報
名
參
加

10
4.
10

.2
8
辦
理
「
工
程
產
業
全
球
化
全
國
會
議

J
' 

10
4.

10
.2

0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4
0
0
9
0
號

2.
文
存

11
5 

10
4.

10
.2

2 
台
內
團
字
第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4
條
規
定
:

r
會
籍
資
料
於
會
員
大
會

1
.
明
年
依
說
明
二
遵
照
辦
理

10
4.

10
.2

0 
內

z支
吾
F

1
0
4
0
0
7
5
5
4
3
號

十
五
日
前
審
定
造
定
名
冊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

2.
文
存

11
6 

10
4.

10
.2

8 
中
院
麟
民
發

10
4.

10
.2

6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
0
3
訴

2
4
5
7
字

禾
鋒
與
全
盛
兩
造
對
「
臥
式
銳
床
」
功
能
發
生
爭
執
案

本
案
鑑
定
技
師
鄭
鴻
儀

第
1
0
4
0
1
1
6
2
4
7
號

11
7 

10
4.

 1
1.

 0
2 

1
0
4
中
分
采
民
網
決

1
0
3
年
度
上
字
第

3
8
5
號
嵩
台
與
韋
僑
公
司
反
還
價
金
事

10
4.

10
.2

8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10
3
土

38
5
字

件
無
鑑
定
之
必
要

歸
檔
後
存
檔

第
12

57
1
號

11
8 

10
4.

 1
1.

 0
4 
財
團
法
人

中
建
綜
字

「
國
內

BM
I
技
術
應
用
情
形
」
線
上
問
卷

1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0
2 
台
灣
建
築
中
心

第
10

41
06

13
7
號

2.
文
存

11
9 

10
4.

1
1.

 1
0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第
七
屆
第
三
次
會
員
大
會
紀
錄
同
意
備
查

存
查

10
4.

 1
1.

 0
4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5
5
3
4
0
號

12
0 

10
4.

 1
1.

 1
0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建
築

協
會
字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預
購
「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

2.
本
會
預
購

1
本

10
4.

1
1.

 0
4 
文
化
交
流
協
會

第
10

40
21
號

3.
文
存

12
1 

10
4.

1
1.

 1
2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無
障
礙
設
計
素

存
檔

10
4.

1
1.

11
 

1
0
4
2
9
1
8
6
2
9
號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E
函

製
表
:

11
 

理事
長:
豔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內
容
摘
要

12
2 

10
4.

 1
1.

 1
3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
4
中
分
東
氏
曠

l 
本如浩

文存院書Ï
1告也

月挂知底
師未

范收
沛到

璞當
矗事

定人
決

10
4
上

15
7

漢
強
公
司
象
爭
機
台
之
結
果
息
復

2.
 

匯
鑑
定
再
行
文

10
4.

 1
1.

 1
1 
臺
中
分
院

字
第

13
20
5
號

3. 
12

3 
10

4.
 1

1.
 1

6 
中
院
麟
氏
誠

1
0
3

10
4.

1
1.

13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訴
2
2
9
2
字
第

10
3
年
度
訴
字
第

2
2
9
2
號
給
付
貨
款
鑑
定

本
案
鑑
定
技
師
吳
洲
平

1
0
4
0
1
2
4
1
6
3
號

12
4 

10
4.

 1
1.

 1
8 

府
技
經
發
字
第

10
4.

12
.1

7
舉
辦
「
工
其
機
與
工
業

4.
0
高
峰
論
壇
」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1
6 
臺
中
市
政
府

1
0
4
0
2
6
0
0
4
5
號

2.
文
存

12
5 

10
4.

 1
1.

 1
8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修
正
í
~
統
、
整
廠
及
工
程
產
業
輸
出
聯
貸
平
台
計
畫
書
」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11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6
0
6
7
0
號

2.
文
存

12
6 

10
4.

 1
1.

 1
9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勞
動
部
「
畢
業
僑
外
生
工
作
評
點
配
額
制
須
知
」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1
7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6
7
5
8
0
號

2.
文
存

12
7 

10
4.

1
1.

19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協
助
我
商
參
與
泰
國
政
府
採
購
標
案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1
7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5
8
4
4
0
號

2.
文
存

12
8 

10
4.

1
1.

 2
3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成
立
聯
貸
平
台
支
援
產
業
資
金
需
求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
1.

18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7
4
4
8
0
號

2.
文
存

12
9 

10
4.

 1
1.

 2
3 

f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技
師
執
業
執
照
換
發
辦
法
所
訂
「
國
內
外
專
業
期
刊
」
一

1
.
轉
各
會
員
提
供
修
正
意
見
並
於

12

10
4.

 1
1.

 1
8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7
5
8
4
0
號

覽
表
檢
討
修
正
意
見

月
1
日
前
送
會
彙
辨

2.
文
存

13
0 

10
4.

 1
1.

 2
5 

南
市
水
門
字
第

í
l
0
4
年
台
南
市
水
門
代
操
作
維
護
及
老
舊
水
門
改
善

推
派
葉
明
英
技
師
擔
任
評
鑑
委
員

10
4.

 1
1.

 2
4 
臺
南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1
0
4
1
1
6
4
4
7
0
號

工
程
」
評
鑑
會
議

13
1 

10
4.

 1
1.

 2
5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4
中
分
東
民
雲
囑
託
再
于
補
充
鑑
定

10
3
年
度
建
字
第

15
號
，
鑑
定
費

1
.
本
棄
原
鑑
定
技
師
吳
洲
平
負
責

10
4.

1
1.

 2
4 
臺
中
分
院

決
10

3
建
上

15
字
用
報
價

2.
另
當
天
公
會
再
派
一
位
技
師
出
席

第
13

70
9
號

13
2 

10
4.

12
.0

3 
台
內
團
字
第

全
國
性
職
業
團
體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教
育
訓
練

本
會
派
葉
欣
鑫
參
加

10
4.

12
.0

1 
內
政
部

1
0
4
1
4
0
6
0
7
5
號

理
事
長
:
區

12
 

製
表
:
區
國



E M - -叫 口 4 ~ r ι c m咽 F 呵 呵 F F T E m u - -喝 一- d q→ 互 間 道 F E HJ = = - 吋 且 一 個 屆全 卒 ， 心 『 〉M A 結 起 立 " 戶 口 ， 實 」 可 會 v a p - - Z U T A g句 u n a - -E E Z Z m 土 ， 一 書 - 2 - E
•• • z - F 三 " 聖 2 . 士 ， 室 ， 3 三 卓 需 1 至 三 ，

- S 可 e m e -
2

•• a 巴

(1
04
年
度
收
文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13
3 

10
4.

12
.0

4 
資
億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10
4
資
字

金
寧
廠
增
設

U
A
S
B
厭
氧
桶
重
量
計
算
簽
認
事
宜

.
依
規
定
報
價

10
4.

12
.0

4 
第

01
0
號

13
4 

10
4.

12
.0

7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託
辦
理
技
師
訓
練
積
分
審
查
及
登
記
契
約
書
一
式
三
份

1
.
請
欣
鑫
準
備
簽
約
文
件
於

1
2
1
1
5

10
4.

12
.0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4
0
0
3
9
1
1
8
0
號

與
撥
款
帳
戶
資
料

前
函
送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2.
文
存

13
5 

10
4.

12
.1

4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工
程
技
字
第

銀
行
辦
理
系
統
、
整
廠
及
工
程
產
業
輸
出
之
貸
款
項
目
及

1
.
轉
知
各
會
員
知
悉

10
4.

12
.0

8 
員
會

1
0
4
0
0
3
9
5
1
2
0
號
諮
詢
窗
口
彙
整
表

2.
文
存

13
6 

10
4.

12
.2

2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工
程
技
字
第

亞
洲
開
發
銀
邀
請
參
加
第

7
屆
亞
銀
商
機
博
覽
會

1
.
轉
知
各
會
員

10
4.

 1
2.

 1
4 

員
會

1
0
4
0
0
3
9
9
3
1
1
號

2.
文
存

13
7 

10
4.

12
.2

5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中
院
麟
氏
圭

請
被
告
默
克
集
成
提
出
鑑
定
所
需
機
台
電
腦
外
殼
及
軟

10
4.

12
. 1

5 
院
民
事
庭

10
2 
吉
林

34
0 
字

體
于
鑑
定
單
位

請
紫
爛
在
追
綜
後
續
工
作

第
34
0
號

13
8 

10
4.

12
.2

9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工
程
技
字
第

第
七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同
意
備
查

文
存

10
4.

 1
2.

 2
3 

員
會

1
0
4
0
0
4
1
3
0
2
0
號

13
9 

10
4.

12
.2

9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工
程
技
字
第

敢
用
「
外
國
人
在
臺
工
作
服
務
網
」

1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0
4.

12
.2

1 
員
會

1
0
4
0
0
4
0
9
6
0
0
號

2.
文
存

14
0 

10
4.

12
.3

1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工
程
技
字
第

「
跨
太
平
洋
夥
伴
協
定

CT
PP
)
跨
境
服
務
業
「
外
國
工
程

1
.
本
會
派
張
桂
彬
技
師
出
席

10
4.

12
.2

9 
員
會

1
0
4
0
0
4
2
3
0
8
0
號

師
臨
時
證
照
或
登
記
制
度
.
J
J

J
諮
商
會
議

2.
轉
給
各
位
會
員
提
供
卓
見

14
1 

10
4.

12
.2

9 
高
雄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高
市
工
務
建
宇

大
魯
閣
鈴
鹿
塞
道
樂
園
新
建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竣
工
查
驗

本
公
會
派
葉
明
英
技
師
出
席

10
4.

12
.2

9 
第

1
0
4
4
0
3
1
4
4
0
0
號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國
盈

製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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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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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備
註

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00
1 

10
4.

01
.0

5 
內
政
部
、

10
4
豪
字

0
1
00

1
號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第
七
屆
第
二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記
錄

00
2 

10
4.

0
1.

05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10
4
豪
字

0
1
0
0
2
號

非
破
壞
檢
測
協
會

有
關
本
會
教
室
場
地
租
借
事
宜

00
3 

10
4.

0
1.

05
 
縈
興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0
1
0
0
3
號

r
.其
松
大
排
治
理
工
程
(
第
一
期
)
一
束
瓊
埔
抽
水
站
工
程
、
東
水
井

抽
水
站
工
程
等

2
件
工
程
」
鑑
定
費
報
價

00
4 

10
4.

01
.0

6 
息
民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4
豪
字

01
00

4
號

「
臺
南
市
柳
營
水
資
源
、
回
收
中
心
委
外
操
作
維
護
及
設
備
改
善
工

嘉
豐
機
械
技
師
事
務
所

程
」
鑑
定
報
價

00
5 

10
4.

0
1.

06
 
縈
興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01
0
0
5
號

r.
萬
松
大
排
治
理
工
程
(
第
一
期
)
一
束
瓊
埔
抽
水
站
工
程
、
東
水
井

抽
水
站
工
程
等

2
件
工
程
」
鑑
定
責
報
價

蕭
嘉
甫
律
師
、
許
淑
玲
律
師
、

00
6 

10
4.

0
1.

08
 
游
開
雄
律
師
、

10
4
豪
字

0
1
0
0
6
號

「
青
潭
堪
閉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會
勘
時
程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00
7 

10
4.

01
. 1

2 
信
鼎
技
術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01
0
0
7
號

有
關
本
會
教
室
場
地
租
借
事
宜
，
如
說
明

00
8 

10
4.

01
. 1

5 
縈
興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
1
00

8
號

松
大
排
治
理
工
程
(
第
一
期
)
一
束
瓊
埔
抽
水
站
工
程
、
東
水
井
抽
水
鑑
定
報
告
書

站
工
程
等

2
件
工
程
鑑
定
報
告

(T
M

PE
AI

04
00

1)
 

程
泰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程

泰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德
華

00
9 

10
4.

01
. 2

1 
董
事
長
、
和
碩
聯
合
科
技
股
份

10
4
豪
字

01
00

9
號

有
關
配
合
貴
公
司
開
班
訓
練
員
工
或
委
託
公
會
代
為
培
訓

有
限
公
司
、
和
碩
聯
合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童
子
賢
董
事
長

事
長

區
盈

製
表
:

1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號 01
0 

10
4.

02
.0

4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10
4
豪
字

01
01

0
號

嵩
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與
韋
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爭
機
台
鑑

劉
華
玲
律
師
、
張
巧
旻
律
師

定
報
價

01
1 

10
4.

02
.0

1 
內
政
部

10
4
豪
字

02
00
1
號

申
請
組
織
與
團
體
憑
證

01
2 

10
4.

02
.1

6 
臺

J彎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0
2
0
0
2
號

炬
盛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與
默
克
集
成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象
爭
機
器

一
案
協
調
會

01
3 

10
4.

02
.1

7 
臺
灣
菸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烏

10
4
豪
字

02
00

3
號

「
水
管
式
鍋
爐
燃
料
由
重
油
改
為
天
然
氣
之
環
境
與
機
組
結
構
安
鑑
定
報
告
書

日
啤
酒
廠

全
性
評
估
與
建
議
」
鑑
定
完
成

(T
M

PE
A

I0
40

02
) 

01
4 

10
4.

02
.1

7 
內
政
部

10
4
豪
字

02
00

4
號

申
請
組
織
與
團
體
憑
證

本
屆
常
務
理
事
、
監
事
、
榮
譽

01
5 

10
4.

03
.0

3 
理
事
、
理
事
、
監
事
、
內
政
部
、

10
4
豪
字

03
00
1
號

10
4
年

3
月

7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七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01
6 

10
4.

03
.0

4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03
00

2
號

B
B
彈
製
造
機
功
能
是
否
正
常
，
須
符
製
造
商
組
配
測
試
完
成
後
，

始
能
續
行
鑑
定
程
序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01
7 

.1
04

.0
3.

11
 
蕭
嘉
甫
律
師
、
許
淑
玲
律
師
、

10
4
豪
字

03
00

3
號

「
青
潭
堪
閉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素

R
業
已
鑑
定
完
成

鑑
定
報
告
書

(T
M

PE
A

I0
40

03
) 

游
開
雄
律
師

01
8 

10
4.

03
.1

2 
臺

j彎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10
4
豪
字

0
3
0
0
4
號

蕭
釗
炳
涉
嫌
毀
損
債
權
等
鑑
定
進
度
說
明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分
院
、

01
9 

10
4.

03
.1

6 
鼎
祥
機
械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03
00

5
號

補
充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訴
訟
代
理
人
張
玉
希
律
師

02
0 

10
4.

03
.1

6 
內
政
部
、

10
4
豪
字

03
00

6
號

第
七
屆
第
七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國
製
表
:
產
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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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號 02
1 

10
4.

03
.2

0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10
4
豪
字

03
0
0
7
號

嵩
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與
披
上
訴
人
韋
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瑩
玲
律
師
、
張
巧
旻
律
師

問
返
還
價
金
事
件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
原
告
炬
盛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與
被
告
默
克
集
成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鑑
定
報
告
書

02
2 

10
4.

03
.2

6 
10

4
豪
字

03
00

8
號

(T
M

PE
A

I0
40

04
) 

許
富
雄
律
師
、
洪
曉
菁
律
師

司
問
返
還
價
金
事
件
」
案
，
業
已
鑑
定
完
成

江
蘇
省
特
種
設
備
安
全
監
督

. 
本
公
會
擬
配
合
貴
院
檢
驗
與
簽
證
臺
灣
廠
商
輸
入
大
陸
有
關
壓

02
3 

10
4.

04
.0

2 
檢
驗
研
究
院
、

10
4
豪
字

0
4
00
1
號

力
容
器
與
鍋
爐
等
特
種
設
備
相
關
作
業
事
宜

本
會
常
務
理
事
、
理
事

、
監
事

02
4 

10
4.

04
. 1

3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庭

10
4
豪
字

04
0
02
號

囑
託
本
會
鑑
定
南
院
崑
民
雨

1
0
3
年
度
訴
字
第

4
0
6
號
清
償
事
件

做
鑑
定
。
鑑
定
費
用
如
說
明

ι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r
1
0
3
年
度
偵
字
第

2
3
7
8
9
號
被
告
蕭
釗
炳
涉
嫌
毀
損
債
權
」
相

02
5 

10
4.

04
.1

3 
、
吳
宜
展
律
師
、
蕭
釗
炳
、

10
4
豪
字

04
0
03
號

蕭
智
仁
先
生

關
說
明

. . 
3折
江
省
金
i
f
<
市
特
科
技
告
中
金
測

02
6 

10
4.

04
.2

4 
中
心
本
會
常
務
理
事
、
理
事
、

10
4
豪
字

04
00

4
號

內
政
部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
各
理
監
事

監
事

02
7 

10
4.

05
.0

8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10
4
豪
字

05
00

1
號

檢
送
本
會
召
開
之
素

1
0
3
年
度
上
字
第

3
8
5
號
之
協
調
會

劉
瑩
玲
律
師
、
張
巧
旻
律
師

02
8 

10
4.

05
.2

0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庭

10
4
豪
字

0
5
00

2
號

「
青
潭
堪
閉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證
人
吳
政
憲
無
法
出
席

02
9 

10
4.

05
.2

0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分
院

10
4
豪
字

05
00

3
號

鼎
祥
公
司
與
金
門
酒
廠
給
付
工
程
報
酬
事
件
補
充
鑑
定
進
度
說
明

03
0 

10
4.

05
.2

7 
內
政
部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10
4
豪
字

。
5
00

4
號

10
4
年

6
月

13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八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員
會
、
各
理
監
事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區
函

製
表
:

3 
國

理
事
長
: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03
1 

10
4.

06
.0

2 
屏
東
縣
政
府

10
4
豪
字

06
00
1
號

本
公
會
擬
配
合
責
院
檢
驗
與
簽
證
臺
灣
廠
商
輸
入
大
陸
有
關
壓
力

容
器
與
鍋
爐
等
特
種
設
備
相
關
作
業
事
宜

03
2 

10
4.

06
.0

3 
嘉
義
縣
、
政
府
水
利
處
下
水
道

10
4
豪
字

0
6
0
0
2
號

檢
送
本
會
召
開
之
素

1
0
3
年
度
上
字
第

3
8
5
號
之
協
調
會

工
程
科

03
3 

10
4.

06
. 

11
 

田
支

:嘩
工
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

60
03
號

「
青
潭
堪
閉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證
人
吳
政
憲
無
法
出
席

03
4 

10
4.

06
.1

7 
內
政
部
、

10
4
豪
字

06
00

4
號

鼎
祥
公
司
與
金
門
酒
廠
給
付
工
程
報
酬
事
件
補
充
鑑
定
進
度
說
明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執
行

03
5 

10
4.

06
.0

22
 
處
、
正
大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吳
，
惠

10
4
豪
字

0
6
0
0
5
號

1
0
4
年

6
月

13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八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婷
、
冒
金

;嘩
工
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03
6 

10
4.

06
.2

6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10
4
豪
字

06
00

6
號

檢
送
責
署

10
3
年
度
偵
字
第

2
3
7
8
9
號
偵
查
卷

03
7 

10
4.

06
.2

9 
英
傑
技
師
事
務
所

10
4
豪
字
。

70
07
號

台
南
市
虎
尾
寮
水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設
備
鑑
定
鑑
價
等

2
案
給
予
編

號
r

TM
PE

A1
 0

40
09

 J
、
rT

MP
EA

10
40

10
J 

03
8 

10
4.

07
.1

3 
嘉
義
縣
政
府

10
4
豪
字

07
00
1
號

「
朴
子
市
水
資
源
、
回
收
中
心
機
械
設
備
鑑
定

J
'
鑑
定
時
程
說
明

水
利
處
下
水
道
工
程
科

03
9 

10
4.

07
.1

6 
杜
鳳
棋
研
發
長

10
4
豪
字
。

70
02
號

商
議
「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
事
宜
會
議

04
0 

10
4.

07
.1

7 
林
承
氏
技
師

10
4
豪
字

0
7
0
0
3
號

回
覆
林
承
氏
技
師
於

2
0
1
5
年

7
月

1
3
日
來
函
內
容
說
，
明

04
1 

10
4.

07
.2

3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分
院

10
4
豪
字
。

70
04
號

「
鼎
祥
與
金
門
酒
廠
給
付
工
程
報
酬
事
件
做
補
充
鑑
定
案
」
鑑
定
鑑
定
報
告
書

完
成

(T
M

PE
AI

04
00

8)
 

理
事
長

:
國

4 
製
表

:
區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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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04
2 

10
4.

07
.2

8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0
7
0
0
5
號

「
鼎
祥
與
金
門
酒
廠
給
付
工
程
報
酬
事
件
做
補
充
鑑
定
案
」

鑑
定
報
告
書

鑑
定
完
成

(T
M

PE
A

I0
40

11
) 

04
3 

10
4.

08
.0

4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育
傑
塑

10
4
豪
字

08
00
1
號

'
1
0
2
年
度
訴
字
第

34
23
號
甫
昕
與
育
傑
塑
給
付
貨
款
等
事
件

膠
有
限
公
司
、
鄭
鴻
儀
技
師

案
J
'
鑑
定
報
告
進
度
如
說
明

04
4 

10
4.

08
.0

6 
高
雄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

10
4
豪
字

08
00

2
號

鳳
山
溪
水
處
理
廠
污
泥
消
化
槽
現
階
段
功
能
提
升
委
託
技
術
服

賴
昱
喧
技
師

務
安
」
會
議
由
賴
旦
時
技
師
參
加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04
5 

10
4.

08
.1

1 
洪
曉
菁
律
師
、
許
富
雄
律
師
、

10
4
豪
字
。
80

03
號

炬
盛
與
默
克
返
還
價
金
事
件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程
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04
6 

10
4.

08
.1

9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
80

04
號

'
10

2
年
度
訴
字
第

34
23
號
甫
昕
與
育
傑
給
付
貨
款
等
事
件
」
款
鑑
定
報
告
書

鑑
定
完
成

(T
M

PE
A

I0
40

12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沙
鹿
簡
易

.. 
.. 

.-

庭
、
錯
泰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3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46
2
號
給
付
貨
款
事
件
鑑
定
」
鑑
定
費
用

04
7 

10
4.

08
.2

5 
代
理
人
蘇
志
淵
律
師
、
仕
德
、
福

10
4
豪
字

08
00

5
號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理
人
張

報
價

繼
準
律
師

04
8 

10
4.

08
.2

7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08
00

6
號

臺
南
簡
易
庭

推
薦
鄭
鴻
儀
技
師
為
貴
院
擔
任
調
解
委
員

本
屆
常
務
理
事
、
常
務
監
事
、

04
9 

10
4.

08
.2

7 
縈
譽
理
事
、
理
事
、
監
事
、

10
4
豪
字

08
00

7
號

10
4
年

9
月

12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內
政
部
、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區
主j

製
表
:

5 
國

理
事
長
: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號 05
0 

10
4.

09
.0

1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09
00
1
號

北
院
木
民
竹

10
2
建

15
8
字
第

1
0
4
0
0
1
0
9
9
8
號
函
囑
託
補
充
鑑
定

進
度
說
明

05
1 

10
4.

09
.1

5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10
4
豪
字

09
00

2
號

「
蜈
蚣
崙
排
水
系
統
(
鯉
魚
潭
支
線
)
一
箱
涵
及
閉
門
」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05
2 

10
4.

09
.1

6 
內
政
部
、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0
4
豪
字

0
9
0
0
2
號

第
七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05
3 

10
4.

09
.1

7 
雲
林
縣
林
內
鄉
公
所
、

10
4
豪
字

09
00

3
號

推
薦
賴
昱
喧
技
師
協
助
「
雲
林
縣
林
內
鄉
公
所
橋
梁
式
全
電
子

賴
昱
喧
技
師

地
磅
」
預
算
書
審
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
漢

05
4 

10
4.

10
.0

1 
強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柯
淵
渡
律

10
4
豪
字

10
00
1
號

「
漢
強
工
與
遠
縈
公
司
象
爭
機
臺
」
鑑
定
素
費
用
報
價

師
、
遠
榮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練
家

雄
杜
逸
新
江
珮
儒
律
師

05
5 

10
4.

 1
0.

 0
2 
新
北
市
水
利
局
、
牛
車
民
技
師

10
4
豪
字

10
00

2
號

蘇
迪
勒
颱
風
造
成
抽
水
機
組
當
機
後
續
鑑
定
報
價

05
6 

10
4.

10
.0

6 
嘉
義
縣
、
政
府
水
道
工
程
料

10
4
豪
字

10
00

3
號

朴
子
市
水
資
源
、
回
故
中
心
機
械
設
備
鑑
定
報
告

鑑
定
報
告
書

(T
M

PE
AI

04
Q

16
) 

05
7 

10
4.

10
.2

1 
1
0
4
會
員

2
8
人
、
內
政
部
、

10
4
豪
字

10
00

5
號

1
0
4
年

10
月

2
4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三
次
會
員
大
會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05
8 

10
4.

10
.2

1 
息
民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4
豪
字

10
00

6
號

「
臺
南
市
柳
營

7~
資
源
、
回
收
中
心
委
外
操
作
維
護
及
設
備
改
善

嘉
豐
機
械
技
師
事
務
所

工
程
」
之
主
要
機
械
設
備
功
能
鑑
定
案
說
明

05
9 

10
4.

10
.2

6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10
4
豪
字

10
00

7
號

檢
附
「
蜈
蚣
崙
排
水
~
統
(
鯉
魚
潭
支
線
)
一
箱
涵
及
閉
門
驗
收
素
」

收
據

理
長
:
區

製
表
:

極
盡

6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受
文
單
位

號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06
0 

10
4.

10
.2

6 
寶
元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10
00
8
號

「
荷
芭
嶼
排
水
系
統
一
鴨
母
寮
中
排
」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06
1 

10
4.

10
.3

0 
內
政
部
、
工
共
公
程
委
員
會

10
4
豪
字

10
00

9
號

第
七
屆
第
三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06
2 

10
4.

 1
1.

 0
2 

寶
元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11
00

1
號

「
荷
芭
嶼
排
水
系
統

一
鴨
母
寮
中
排
」
鑑
定
時
程
說
明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禾
鋒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永
茂
律
師
、
全

06
3 

10
4.

11
. 0

3 
10

4
豪
字

11
00

2
號

禾
鋒
與
全
盛
對
「
臥
式
銳
床
」
功
能
爭
執
案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盛
電
機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婉
昀
律
師
、
鄭
鴻
儀
技
師

06
4 

10
4.

 1
1.

 0
9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蕭
嘉

10
4
豪
字

11
00
3
號

「
青
潭
堪
閉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j
補
充
鑑
定
完
成

鑑
定
報
告

書

甫
、
許
淑
玲
、
游
開
雄
律
師

、
(T

M
PE

AI
04

01
5)

 

06
5 

10
4.

1
1.

13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
4
豪
字

11
00

4
號

「
青
潭
堪
閥
門
相
關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補
件
及
補
允
說
明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錦
鈍
興

06
6 

10
4.

 1
1.

 1
8 
有
限
公
司
林
殷
世
律
師
、
吳
洲

10
4
豪
字

11
00
5
號

í
i
恥
大
興
與
佑
穎
給
付
貸
款
事
件

j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平
技
師

06
7 

10
4.

 1
1.

 2
0 

鄭
鴻
儀
技
師

10
4
豪
字

11
00
6
號

有
關
法
院
傳
訊
鑑
定
人
出
庭
作
證
不
宜
再
向
當
事
人
申
請
差
旅
費

說
明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禾
鋒
實

06
8 

10
4.

 1
1.

 2
4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永
茂
律
師
、
全

10
4
豪
字

11
00

7
號

「
禾
鋒
與
全
盛
臥
式
銳
床
功
能
爭
執
案

」
鑑
定
時
程
及
準
備
文
件

盛
電
機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說
明

婉
昀
律
師
、
鄭
鴻
儀
技
師

理
事
長
:
函

7 
製
表
:
僅
通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4
年
度
發
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備
言
主

號

本
屆
常
務
理
事
、
常
務
監
事
、

06
9 

10
4.

11
.2

4 
榮
譽
理
事
、
理
事
、
監
事
、

10
4
豪
字

11
00

8
號

1
0
4
年

12
月

12
日
召
開
第
七
屆
第
十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內
政
部
、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07
0 

10
4.

12
.0

1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10
4
豪
字

12
00
1
號

rl
04
年

9
月

1
日

10
4
中
分
東
曠
決

10
4
上

15
7
字
第

10
02
6

號
函
」
漢
強
與
遠
榮
~
爭
機
台
進
度
說
明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07
1 

10
4.

12
.0

4 
百
盈
系
統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4
豪
字

12
00

2
號

囑
託
再
予
補
充
鑑
定

10
3
年
度
建
字
第

15
號
，
鑑
定
費
用
報
價

張
慶
宗
律
師
、
吳
洲
平
技
師

07
2 

10
4.

12
.0

7 
資
億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技
師
、

10
4
豪
字

12
00

3
號

金
寧
廠
增
設

U
A
S
B
厭
氧
桶
重
量
計
算
簽
認
費
用
報
價

陳
金
和
技
師

。7
3

10
4.

 1
2.

 0
7 

英
傑
技
師
事
務
所

10
4
豪
字

12
00

4
號

合
格
之
搭
乘
設
備
編
號

W
M
I
0
9
8
0
0
3
合
格
標
示
序
號

TM
PE

A
09

81
86

 

07
4 

10
4.

 1
2.

 1
3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0
4
豪
字

12
00

5
號

技
師
訓
練
積
分
審
查
及
登
記
契
約
書
一
式
三
份
與
撥
款
帳
戶
資
料

07
5 

10
4.

12
.1

7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

10
4
豪
字

12
00

6
號

檢
送
本
會
第
七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內
政
部
、
(
本
會
會
員

e-
ma

il
)

07
6 

10
4.

 1
2.

 1
8 
百
盈
系
統
科
技

10
4
豪
字

12
00

7
號

檢
送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囑
託
鑑
定

1
0
3
年
度
建
上
字
第

15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號
給
付
工
程
款
事
件
案
收
據
乙
紙
如
附
件

李
典
餘
先
生
、
劉
燕
萍
律
師
、

07
7 

10
4.

12
.2

1 
陳
國
偉
律
師
、
林
殷
世
律
師
、

10
4
豪
字

12
00

8
號

r
l
0
3
年
度
訴
字
第

22
92
號
給
付
貨
款
事
件

J
'
會
勘
時
程

吳
洲
平
技
師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
 

法
院

國
8 

製
表
:
監
函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5
年
度
收
文

1-
2
月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a 

00
1 

10
50

11
3 

10
50

10
6 
台
灣
省
鍋
爐
協
會

台
鍋
會
字

0
0
0
1
號
請
繳
交

1
0
5
年
度
常
年
會
費

已
於

1
月

22
日
劃
撥
繳
費

10
50

11
4 
行
政
院

工
程
企
字
第

修
正
「
採
購
契
約
範
本

」
等

一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00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1
2
3
2
0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1
2 

10
50

11
4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J
輯

:1
善
意
赴
海
叫

00
3 

10
50

11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1
1
4
6
0
號

召
開
「
補
助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走
海
外
拓
點
說
明
會

」

10
50

11
4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修
正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赴
海
外
計
畫
要
點

一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00
4 

10
50

11
2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0
7
6
9
3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1
5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工
務
建
字
第

高
雄
市
新
建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竣
工
查
驗
會
勘
紀
錄

一
、
傳
給
黨
明
英
技
師
知
悉

00
5 

工
務
局

1
0
5
3
0
2
5
1
6
0
0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1
1 

10
50

11
8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5
中
分
東
民
雲

一
、
請
轉
傳
給
鑑
定
人
吳
洲
平
師
、

00
6 

臺
中
分
院

決
10

3
建
上

15
字
檢
送

10
5.

1.
8
到
場
勘
驗
之
勘
驗
筆
錄

複
審
李
正
義
技
師

10
50

11
5 

第
64

3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2
0 

行
政
院

工
程
企
字
第

外
國
工
程
師
臨
時
證
照
或
登
記
制
度
諮
商
會
議
紀
錄

一
、
本
會
派
張
桂
彬
出
席
唯
未
出
席

00
7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1
8
6
6
0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1
8 

10
50

12
6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水
營
字
第

「
中
區
污
水
廠
進
水
站

M
-
24

1
柵
條
整
修
及
渠
道
異
物

此
案
主
審
為
陳
英
本
、
複
審
劉
嘉
豐

00
8 

10
50

12
5 

水
利
局

1
0
5
3
0
4
8
2
2
0
0
號

清
理
工
程
」
保
固
期
發
生
瑕
疵
其
責
任
歸
屬

技
師

10
50

12
6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補
助
國
內
工
程
產
業
赴
海
外
拓
點
經
費
新
增
翻
譯
費

一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00
9 

10
50

12
1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2
3
3
2
0
0
號

二
、
文
存

10
50

12
6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紐
西
蘭
在
臺
紐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下
對
我
服
務
業
者
取
消

一
、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知
悉

01
0 

10
40

12
0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0
6
3
5
0
號

相
關
限
制
事

二
、
文
存

10
50

12
6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臺
北

水
臺
水
字
第

新
烏
地
區
污
水
下
抽
水
站
工
程
預
算
書
審
查
會
議

一
、
本
會
派
李
正
義
技
師
出
席

01
1 

10
50

12
2 

水
源
、
特
定
區
管
理
局

1
0
5
0
4
0
0
1
1
5
0
號

二
、
文
存

理事
長

:
國

1 
製
表

:
庄
園



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1
05
年
度
收
文

1-
2
月
)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11
05

01
28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中
院
麟
沙
簡
民
遠

01
2 

院
沙
鹿
簡
易
庭

10
3
沙
簡

46
2
字

函
詢

10
5
豪
字
第

01
00
1
號
之
說
明
三

10
50

12
7 

0
6
9
2
號

10
50

12
9 

正
泰
機
械
技
師

檢
送
「
台
中
地
院
1
i
'
I

03
年
度
訴
字
第

22
92
號
給
付
貨

一
、
依
規
定
付
給
鑑
定
技
師
費
用

。1
3

10
50

12
8 

事
務
所

款
事
件

JJ
J
鑑
定
報
告
書

二
、
文
存

10
50

12
9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技
師
訓
練
積
分
審
查
契
約
書
乙
份

一
、
文
存

01
4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2
8
2
2
2
號

二
、
比
照
辦
理

10
50

12
6 

10
50

13
0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
性
別
平
等
或
性
騷
擾
防
治
」
訓
練
課
程
納
入
技
師
相
關

一
、
公
佈
於
網
站

。1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2
9
8
8
0
號

訓
練
活
動

二
、
文
存

10
50

12
7 

10
50

20
2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經
標
一
組
字
第

召
開
物
流
及
包
裝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委
員
會
第
一

.
二
次
會

因
協
調
不
出
人
員
，
此
次
本
會
不
派

01
6 

1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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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
第
一
組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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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7
0
0
號

議
員
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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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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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修
正
「
公
共
工
程
技
術
服
務
等
契
約
範
本
」
等

一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
7

10
50

13
0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3
4
7
1
0
號

二
、
P
O
上
本
會
網
站

1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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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
政
院

工
程
技
字
第

技
師
執
業
執
照
換
發
辦
法
修
正
「
國
內
外
專
業
期
刊
」
一

一
、
請
轉
知
各
位
會
員

。1
8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
0
5
0
0
0
3
6
1
4
2
號

覽
表

二
、
P
O
上
本
會
網
站

10
50

20
2 

10
50

21
5 

台
內
團
字
第

一
、
請
欣
鑫
依
表
填
寫
並
在

3
/
3
1
前

01
9 

10
50

20
4 

內
政
部

1
0
5
1
4
0
0
5
1
0
號

「
內
政
部
辦
理
工
商
自
由
職
業
團
體
績
效
評
鑑
要
，
點
」

掛
號
寄
出

二
、
存
查

10
50

21
5 

臺
灣

北
院
木
民
讓

10
3

委
請
鑑
定

10
3
年
度
建
字
第

3
7
3
號
給
付
工
程
款
民
事
案

一
、
本
案
由
吳
洲
平
技
師
鑑
定

02
0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建
字
第

37
3
號

件
二
、
請
吳
洲
平
技
師
報
價
(
費
用
依
公

10
50

12
5 

會
接
案
)
，
複
審
依
輪
值

10
50

21
6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市
水
營
字
第

「
中
區
污
水
廠
進
水
站

M
-
2
4
1
柵
條
整
修
及
渠
道
異
物

一
、
轉
知
鑑
定
技
師
陳
英
本

02
1 

水
利
局

1
0
5
3
0
9
0
6
6
0
0
號

清
理
工
程
」
費
用
說
明

二
、
鑑
定
完
成
請
依
規
定
請
款

10
50

21
5 

三
、
文
存

10
50

21
7 

財
團
法
人
消
防
教
育

消
教
南
字
第

辦
理
防
火
管
理
人
及
保
安
監
督
人
講
習
班

一
、
轉
參
知
加
各
位
會
員
知
悉
，
敬
請
踴
躍

02
2 

10
50

21
5 

學
術
研
究
基
金
會

S
1
0
5
0
0
0
0
0
0
3
號

二
、
文
存

理
事
長
:

屬
2 

製
表
:

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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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收
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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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收
文
日
期

來
文
單
位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承
辦
情
形

號
來
文
日
期

10
50

22
3 

臺
灣

中
院
麟
豐
簡
氏
緯

委
託
鑑
定
f
I

04
年
度
豐
簡
字
第

29
0
號
」
給
付
價
金
事

此
案
主
客
為
鄭
鴻
儀
技
師

10
4
豐
筒

29
0
字

02
3 

10
50

21
9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第
06

73
號

件

10
50

22
4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中
院
麟
沙
簡
民
遠

r 
10

3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46
2
號
給
付
貨
款
事
件
」
說
明

請
欣
鑫
與
兩
造
約
時
間
展
開
鑑
定

02
4 

10
3
沙
簡

46
2
字

10
50

22
3 

院
沙
鹿
簡
易
庭

1
2
2
5
號

02
5 

.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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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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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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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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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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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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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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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

發
文
日
期

受
文
單
位

文
號

備
言
主

號
內
容
摘
要

00
1 

10
5.

0
1.

 1
8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沙
鹿
簡
易
庭

10
5
豪
字
第

01
00

1
號
仕
德
、
福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錯
泰
工
業
股
份
有
公
司
「
工
業

張
繼
準
律
師
、
蘇
志
淵
律
師

用
品
及
零
組
件
」
鑑
定
進
度
如
說
明

00
2 

10
5.

0
1.

 1
4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庭

10
5
豪
字
第

01
00

2
號

有
關

r
1
0
4
年
度
易
字
第

1
2
7
號
蔡
瑞
珠
等
業
務
過
失
傷
害
」
傳

喚
證
人
到
庭
說
明

00
3 

10
5.

0
1.

 1
5 
黨
明
英
、
李
念
章
技
師

10
5
豪
字
第

01
00

3
號
請
繳
交

l
D
5
年
度
之
常
年
會
費

00
4 

10
5.

0
1.

 2
5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張
繼
準
律

10
5
豪
字
第

01
00

4
號

「
原
告
炬
盛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與
被
告
默
克
集
成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師
、
許
富
雄
律
師

司
問
返
還
價
金
事
件
」
案
說
明

00
5 

10
5.

0
1.

27
 
高
雄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

10
5
豪
字
第

01
00

5
號

「
中
區
污
水
廠
進
水
站

M
-
2
4
1
柵
條
整
修
及
渠
道
異
物
清
理
工

陳
英
本
技
師

程
」
責
任
歸
屬
鑑
定
報
價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李
典
餘
、
劉

00
6 

10
5.

 0
1.

 2
9 

燕
萍
律
師
、
陳
國
偉
律
師
、
林

10
5
豪
字
第

01
00

6
號

r
l
0
3
年
度
訴
字
第

2
2
9
2
號
給
付
貨
款
事
件
」
鑑
定
報
告

殷
世
律
師
、
吳
洲
平
技
師

00
7 

10
5.

02
.0

4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沙
鹿
簡
易
庭

10
5
豪
字
第

02
00
1
號

仕
德
、
福
公
司
及
被
告
錯
泰
公
司
鑑
定
方
法
說
明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00
8 

10
5.

02
.1

9 
都
會
環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10
5
豪
字
第

02
00

2
號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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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建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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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
」
都
會
環
保
公
司
及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司
蕭
偉
松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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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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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師

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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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款
民
事
業
件
鑑
定
報
價

吳
洲
平
技
師

00
9 

10
5.

02
.1

9 
寶
元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10
5
豪
字
第

02
00

3
號

「
荷
芭
嶼
排
水
系
統

-鴨
母
寮
中
排
一
改
善
工
程
併
辨
土
石
標
售
」

鑑
定
報
告

01
0 

10
5.

02
.2

6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10
5
豪
字
第

02
00

4
號

;
美
強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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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兩
造
鑑
定
系
爭
機
台
進
度
說
明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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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
如
:

匯
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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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一○四年度工作報告 
(二)一○四年度收支決算表 

(三)一○四年度現金出納表 

(四)一○四年度資產負債表、 

(五)財產目錄。 

 

 



項目 日期 舉辦單位 會議名稱
出席

人員

1 104.02.12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第1~2次會議 張桂彬

2 104.03.24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啟用期程研討會」 劉建章

3 104.03.25 雲林縣政府
「雲林高鐵特定區污水處理廠暨新虎尾溪截

流站維護保養委託專業服務案」外部評鑑
莊書豪

4 104.04.10 內政部
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

職業團體系統說明會
葉欣鑫

5 104.04.24

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

大智稽徵所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

結算申報及營利事業會計科目一致化講習」

葉欣鑫

6 104.05.06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第2次會議
李正義

7 104.04.20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鳯山溪污水處理廠污泥消化槽現階段功能

提升委託技師服務案」現況評估報告書審查
莊書豪

8 104.06.15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第一組

召開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104年第5次及第6次會議
李正義

9 104.07.10 內政部 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資訊系統教育訓練 葉欣鑫

一、本會103年度31人

    104年度註冊會員29人，減少(蔣偉義、方龍乾)2人

二、本會104年度召開會議如下：

    1.理、監事聯席會議 4次

    　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4.03.07

      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4.04.13

      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4.09.12

      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4.12.12

    2.會員大會乙次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4.10.24

三、本會104年度參加會議如下：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工作報告



項目 日期 舉辦單位 會議名稱
出席

人員

10 104.07.23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第一組

召開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104年第7次及第8次會議
李正義

11 104.08.21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鳯山溪污水處理廠污泥消化槽現階段

功能提升委託技術服務案」
賴昱暄

12 104.09.29
雲林縣林內

鄉公所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橋樑式全電子地磅」

預算審查
賴昱暄

13 104.12.30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大魯閣鈴鹿塞道樂園新建機械遊樂設施竣

工查驗」
葉明英

四、104年度辦理技師講習如下：

    1.高鐵與BOT概述

    2.機械技師執業範圍是否包含冷凍空調項目?



科目

款 項 目 科目

收入

會費收入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2 事業費

3 捐助收入

會員捐助收入

2 其他捐助收入

4 補助

政府補助收入

2 其他補助收入

5 其它收入

利息收入

2 專案計畫收入

3 鑑定服務收入

4 學刊收入

5 租金收入

6 訓練課程

7 所得稅

2 支出

人事費

會務人員

2 臨時人員

3 講師鐘點費

4 保險

2 辦公費

文具

2 印刷

3 水電燃料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4年01 月 01 日至104年12 月 31 日

104年度 預算比較

決算數 預算數 增加 減少

1, 598, 452 1, 342, 000 

174, 000 192, 000 18, 000 

12, 000 12, 000 

174, 000 180, 000 6, 000 

45, 400 200, 000 254, 600 

45, 400 100, 000 154, 600 

100, 000 100, 000 

1, 379, 052 950, 000 429, 052 

872 872 

49, 200 49, 200 

1, 216, 000 200, 000 1, 016, 000 

2, 748 2, 748 

106, 900 106, 900 

750, 000 750, 000 

3, 332 3, 332 

1, 708, 898 1, 259, 000 449, 898 

406, 810 660, 000 253, 190 

274, 594 360, 000 85, 406 

71, 000 71, 000 

300, 000 300, 000 

61, 216 61, 216 

410, 099 458, 000 47, 901 

6, 383 6, 383 

1, 626 6, 000 4, 374 

8, 320 8, 320 

第1頁，共2頁

言兌明

搭乘設備簽認標示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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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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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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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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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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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月
1,

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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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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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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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
檯
板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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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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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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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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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格式 
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格式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鑑定編號:TMPEA000000 

（可加案名也可不加） 

 

 

 

 

 

 

 

 
中華民國一○四年    月     日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一、鑑定案由： 

    1.委託單位： 

    2.委託日期：  

    3.標物地點：  

    4.鑑定事項或範圍： 

 

二、鑑定事件： 

    1.事件前因：  

    2.目前情形：  

三、鑑定過程： 

    1.會勘情形： 

A.日期：  

B.人員： 

C.過程：  

四、綜合結果分析 

五、鑑定結論 

綜上所述，本案系爭機器經以上鑑定分析得到如下的結論提供鈞院參卓： 

 

 



 



 

 



 

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  鑑定報告書格式 

一、基本資料 :  

(一)案情或案由說明 

(二)委託單位及委辦依據 

(三)委託成案日期及當事人資料提送說明 

(四)標物地點 

(五)鑑定事項或範園 

二、鑑定事件說明： 

(一).事件前因:(說明本案送鑑定之前因) 

(二).目前情形:(說明本案目前使用、待查及現況之任何資訊) 

(三).鑑定參考文件資料:(說明足以影響本案鑑定之任何參考資料) 

三、鑑定過程:(如會勘、討論、. ..等，請分別詳述) 

(一).會勘情形: 

1.日期 

2.人員(參加人員之職緩、姓名等 ) 

3.天氣(暗、陰、雨及溫度、濕度) 

4.過程及照片(說明會勘過程，如路線、有否試機、現狀拍照等， 如 

 有初步結論亦請說明) 

(二).討論情形  

1. 日期  

2.人員(參加人員之職級、姓名等) 

3.過程(說明討論過程，如:案件過程、事後補救、善後及現況過程)  

4.結論(說明初步結論) 

四、案情研析(先就上述第二、三項進行研析，再依學理或實際查勘現象，分 

析可能發生之情形及緣由) 

五、鑑定結果(以條列式總結鑑定結論，此項內容得不作任何建議說明， 



 

但鑑定案由之鑑定事項，在此必須完全說明清楚各項結論及推論依據) 

六、建議:(由承辦技師酌量是否提出建議事項) 

1.就可能原因建議如何改善。  

2.其他發現(非屬本次鑑定事項者亦可提出)，不理想或不良情況說明，以

及建議改善事宜。 

七、其他: 

1.鑑定作業僅就委託鑑定事項予以詳加查勘鑑定，非屬委託鑑定事項者， 

不在當次鑑定權責範圍。  

2.鑑定內容須以實物證據及現況研判，以及適用標準和學理推論為主要鑑

定依據。 

3.鑑定內容採用中文為之，若須翻譯他種文字報告時，如有爭議仍以中文

版本為解釋依據。 

八、鑑定技師簽署及日期: 

 

鑑定技師(簽章及執業章)                   執業執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六、其他 

    1.鑑定作業僅就委託鑑定事項以詳加查勘鑑定，非屬委託鑑定事項者，不在本次   

      鑑定權責範圍。 

    2.鑑定內容須以實物證據及現況，以及適用標準為主要鑑定依據。 

    3.鑑定內容中文為之，若須翻譯他種文字報告時，如有爭議仍以中文版本為解釋 

      依據。 

鑑定技師(簽章及職業章):      

執業執照號碼: 執字第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會議




